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
上海市财政局
上海市国家税务局
上海市地方税务局
沪科合〔2017〕39号
关于开展2017年度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工作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按照科技部、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《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办法》（国科发政〔2017〕115号）、科学技术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中心《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办法工作指引（试行）》（国科火字〔2017〕144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现就开展本市2017年度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评价分工：由各区科技行政主管部门作为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机构，分别对本区域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进行相关评价工作；市科委负责确认和公示科技型中小企业、入库登记编号管理、抽查《科技型中小企业信息表》、编制评价工作年度情况报告等。

二、评价内容：由各区评价机构开展面向企业的政策宣传工作，部署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工作，包括印发并收集《企业注册登记信息》、开展《科技型中小企业信息表》（网上）形式审查、抽查已入库企业《科技型中小企业信息表》、抽查已入库企业《科技型中小企业信息表》等相关工作。

三、时间安排：由企业自愿申报，并登录“全国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工作系统”（网址：www.innofund.gov.cn），按照以下通知时间进行企业注册和自主评价：
1、于2018年1月31日前完成科技型企业中小评价信息填报和提交；
2、于2018年2月28日前各区评价机构完成形式审查；
3、于2018年3月10日前由市科委完成公示，公示无异议的给予科技型中小企业入库登记编号，企业可通过系统查询；
4、于2018年3月31日前报送科技部完成评价工作。

四、评价管理：科技型中小企业“登记编号”实行年度动态管理，“登记编号”自公告之日起至次年3月31日前有效。企业应按年度进行信息更新，从而取得新年度“登记编号”。

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1．科技部、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《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办法》

2．科技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中心《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工作指引（试行）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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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年12月22日       

上海市科委办公室            　         2017年12月22日印发 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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